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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 ＮＦＴ 著作权若干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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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分析 ＮＦＴ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著作权争议，对 ＮＦＴ 著作权侵

权现象和责任认定进行了阐述，提出应建立法律中的 ＮＦＴ 强保护体系、结合

ＣＣ０ 协议实现著作权共享、赋予平台审核义务及建立用户自我监管机制、积极

参与国际交流探寻国内保护方案的建议。 今后应不断加强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

机制研究，探索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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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发布的 ＮＦＴ 季度市场报告显示，２０２２ 年第一季度全球 ＮＦＴ 交易量达

２６０ 亿美元，超过 ２０２１ 全年的总和［１］。 如今我国已经形成颇具体量的 ＮＦＴ 交易市场，但
是 ＮＦＴ 的监管体系暂付阙如，尚未出台明确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宣判

的“中国 ＮＦＴ 侵权第一案”中，国内知名 ＮＦＴ 交易平台 Ｂｉｇｖｅｒｓｅ 因侵害原告方 ＮＦＴ 作品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被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１０ 万元，引发了社会对 ＮＦＴ 著作权侵

权问题的广泛关注。 ＮＦＴ 下的著作权保护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２］，ＮＦＴ 可以通过和

各类收藏品的捆绑实现确权，在保证稀缺性的同时杜绝了盗版的可能，在著作权领域极

具用武之地。 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了 ＮＦＴ 应用中的著作权问题，分析了 ＮＦＴ 的性质争

议和著作权侵权现象，提出了更好地实现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的方案，进一步展望了 ＮＦＴ 未

来在著作权领域的发展可能。



一、概念解析及文献综述

作为元宇宙（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中不可或缺的资产载体，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非同质化代

币（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Ｔｏｋｅｎ，ＮＦＴ）引起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３］。 ＮＦＴ 通常表现为

一组加盖时间戳的元数据形式，依托于区块链技术而数字化地存在，并基于 ＥＲＣ⁃７２１ 标

准协议进行开发和交换。 ＮＦＴ 具备独一无二、无法互换、不可拆分的性质，其转移过程

可以被完全追踪和验证，且存在于中心化服务或中心化库之外。 ＮＦＴ 的概念最早由加

密猫（ＣｒｙｐｔｏＫｉｔｔｉｅｓ）游戏的创始人迪特尔·谢利于 ２０１７ 年提出，由于加密猫和 ＥＲＣ⁃２０
标准无法兼容，迪特尔·谢利提出了 ＮＦＴ 的概念并创建了对应的 ＥＲＣ⁃７２１ 标准，基于

ＥＲＣ⁃７２１ 协议可以迅速实现对物品的追踪和转移，并可将轨迹记录在链上。
（一）价值属性

关于 ＮＦＴ 的性质存在一定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

典》”）第 １１５，１１６ 条规定物权法定且物权的客体只包括有体物及少数权利。 纪海龙指

出，一般来说数据文件因非排他性，易于篡改，很难被特定主体所独占和控制，而不被认

为是物权所保护的客体［４］。 《民法典》第 １２７ 条中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做了宣

示性规定，但是未对其加以明确。 杨立新提出虚拟财产毫无疑问是权利客体［５］。 林旭

霞认为虚拟财产是存在于网络环境或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的形式模拟现实事物，具有

相对独立性，可以排他享有［６］。 如此观之，ＮＦＴ 符合虚拟财产的定义。 杨勇等人认为

ＮＦＴ 是用来表征某个资产真实性和权利唯一性的数据［７］。 苏宇研究指出应区分 ＮＦＴ 的

应用层面和技术层面，在保留其开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定性［８］。 高泽龙等人根据 ＮＦＴ
的名称，将其定义为采用 ＥＲＣ７２１ 标准 ／协议发行的代币［９］。 秦蕊等人研究认为，ＮＦＴ 是

一种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所有权转移并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转移过程的特殊链上数字资

产［１０］。 陶乾研究指出 ＮＦＴ 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作为权益凭证指向有交易价值的特定客

体［１１］，相较于缺乏实际价值锚定物的虚拟货币更具稳定性［１２］。 综上所述，将 ＮＦＴ 定义

为加密数字凭证更为合理，ＮＦＴ 本质上是使用了加密技术且数字化存在的权益凭证，将
ＮＦＴ 和其所链接的客体相分离，单独评价其工具属性，能在如今法律监管缺位的背景下

最大化地规避 ＮＦＴ 引发的风险。
（二）应用场景

ＮＦＴ 既可以和物理世界中的特定实体商品相绑定，使其在区块链上数字化发行，也
可以赋予虚拟世界中的数字作品独特的所有权标识，使其具备收藏属性和交易价值。
如今 ＮＦＴ 交易市场十分火爆，根据知名数据分析网站 Ｄｕｎ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发布的数据显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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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大的 ＮＦＴ 交易平台 ＯｐｅｎＳｅａ 月交易量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起连续 １０ 个月维持在 ２０ 亿美

元以上。 作为区块链技术应用下的最新产物，国内外学者都对 ＮＦＴ 的应用场景做了大

量探索。 Ｑｉａｏ 认为，ＮＦＴ 具有的高流动性可以应用于房产、汽车等实体资产的上链，通
过将 ＮＦＴ 作为资产确权标识，实现资产的快速流转，节约交易成本［１３］。 Ｏｋｏｎｋｗｏ 认为，
ＮＦＴ 是经济学领域的科斯定理在数字资产范畴的应用，是一种将知识产权人的智慧成

果商业化的新经济工具［１４］。 薛晗认为，ＮＦＴ 在数字版权交易确权问题和实现去中心化

交易上发挥了显著作用［１５］。 陈苗等研究提出，ＮＦＴ 可以应用于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

领域，通过原真性凭证区分真品和复制品［１６］。 史安斌等指出，ＮＦＴ 的非同质化属性在传

统主流媒体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潜能，认为 ＮＦＴ 为媒体新闻内容的商业价值转化开辟

了新路径［１７］。 陈吉栋研究指出，ＮＦＴ 在元宇宙和现实世界间搭建起了互通的桥梁，是元

宇宙中不可或缺的资产载体，起着身份认证的作用［１８］。 路炜峰等认为，ＮＦＴ 为艺术原创

性的保护与挖掘提供了可持续性的优化机制，开启了当代艺术的原创性时代［１９］。
（三）法律监管

我国在数字内容产业上存在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部门权责不清、未建立统一

的网络监管平台、缺少监管系统核心技术等问题［２０］。 与虚拟货币政策趋紧的态势不同，
如今国内对 ＮＦＴ 的管控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 ＮＦＴ 的法律监管，马长山指出，智能互联

网时代的信息革命使现有法律制度面临着“破窗性”挑战和“创造性破坏” ［２１］。 江哲丰

等认为，如今国内对 ＮＦＴ 的法律规制和监管技术较为滞后，ＮＦＴ 应受到反欺诈反操纵反

非法的监管，建立健全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处理机制［２２］。 魏丽婷等发现，缺乏法

律对 ＮＦＴ 市场的规范和确权将影响 ＮＦＴ 的横向发展和交互需求，增加了利用 ＮＦＴ 避税

和金融犯罪的风险［２３］。 司晓指出，应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确立分类保护的基本思路，明确

ＮＦＴ 的无权内容和所有权归属与转让规则［２４］。 邓建鹏等指出，ＮＦＴ 的非同质化属性使

其满足成为物权客体的要求，但 ＮＦＴ 与其所链接的数字作品是相互独立的［２５］。 刘双舟

等指出，对 ＮＦＴ 行业应采取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法律规制原则，加强政府的协同和社

会力量的参与，融合线上线下监管，在数字艺术市场中坚持以法定监管为主，以行业自

律为补充［２６］。
基于现有研究发现，目前对 ＮＦＴ 某个特定应用情景下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较多，对

ＮＦＴ 中的著作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 “十四五”规划将区块链纳入了数字经济重

点关注产业，而以 ＮＦＴ 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是实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

保障。 同时，对新领域新业态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也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助力我

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 如今对 ＮＦＴ 著作权领域的研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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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起步阶段，在区块链技术飞速发展、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对 ＮＦＴ 著作权问题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 ＮＦＴ 中的著

作权问题，认为 ＮＦＴ 满足《著作权法》中“独创性＋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智力成果”的定

义，应将其认定为作品。 总结了常见的几种 ＮＦＴ 著作权侵权情形，结合现实案例提出

“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和划分直接、间接侵权在 ＮＦＴ 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上的使用。
提出未来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方案：一是完善法律规制，设定 ＮＦＴ 强保护体系；二是结合

ＣＣ０ 协议，促进著作权流通共享；三是赋予平台审核义务，建立用户自我监管机制；四是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探寻国内保护方案。

二、ＮＦＴ 中的著作权问题

（一）ＮＦＴ 是否属于作品

著作权法的客体类型清单正逐渐从早期的文学作品，发展到艺术作品，乃至如今的

科技作品［２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 ３ 条中

规定作品是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将作品的认定逻辑归纳为“独
创性＋可有形复制”。 ２０２１ 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

法》）第 ３ 条首次从法律层面将“作品”定义为“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

成果”。 外在表达上只需“可感知”，无需“可复制”，便能符合“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形

式要件。 “智力成果”则强调作品源于人类创造，而非纯粹的自然产物。
独创性是确定作品的必要条件。 为明确 ＮＦＴ 是否具有独创性，本文从其铸造流程

开始分析。 实践中 ＮＦＴ 的铸造过程并不复杂，例如想将一段音乐制作成 ＮＦＴ，在准备好

目标文件后，首先要选择一个 ＤＩＹ 平台来进行铸造。 铸造的第一步是提取音乐的作者、
名称、音频属性等基本信息转化为 ｂｙｔｅ 字节，然后将字节输入到哈希算法中得到一个输

出的哈希值，这个字符串也就是该段音乐数字化的中间产物———数字 ＩＤ。 基于哈希算

法的单项性和抗碰撞性，一个哈希值只对应唯一的源内容且无法轻易被篡改；第二步是

选择区块链中的一条公链进行智能合约开发，通过代码将合约编写成程序，并在公链上

去中心化储存。 ＮＦＴ 本质上就是一种智能合约加智能合约 ＩＤ 的组合，在智能合约成功

部署到公链上后，就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应用，可以将音乐的数字 ＩＤ 储存到公链上；第
三步是通过把音乐基础信息保存到公链上后得到的 ＩＤ，在智能合约中读取音乐的 ＮＦＴ
信息数据，得到一个统一资源定位器（ＵＲＬ），通过 ＵＲＬ 就可以借助浏览器轻松实现铸造

的 ＮＦＴ 音乐内容的还原。 最后需要将数字钱包与 ＤＩＹ 平台账户相关联，支付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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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ｓ 费来完成铸造。 ＮＦＴ 铸造完成后，就可以在平台上设定交易价格、出售方式、售卖数

量等并进行后续的交易。
独创性可以根据字面意思分为“独”和“创”。 在“独”的判断上，不同于人工智能生

成物，ＮＦＴ 的铸造是以人为主体、以区块链技术为工具的独立创作行为。 在作品的独创

性判定上不排斥摄入、整合已有的作品，只需要新作品和原作品间存在可以被客观识别

的差异［２８］。 由于 ＮＦＴ 铸造后区块链上的数字作品和铸造前物理世界中的实体物品存

在明显的区分，可以被客观识别，因此不影响其“独”的认定。 在“创”的判断上，不论是

采用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版权体系还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作者权体系，得出的结

论并无二致。 对独创性要求相对较低的美国此前采用的是“额头出汗”原则，作者为创

作付出了劳动即可获得著作权。 但是 １９９１ 年的 Ｆｅｉｓｔ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上

述原则，认为作品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智力创造”。 法国、德国等更注重人格因素参与

的大陆法系国家自不待言。 在 Ｆｅｉｓｔ 案中，法官认为 Ｒｕｒａｌ 公司按用户姓名字母排序的

方式仅是机械性工作，不具备“最低限度创造性”。 从上述的铸造流程中可以明显看出，
将原作品制作成 ＮＦＴ 时人的个性化意识渗透到各个环节，毫无疑问满足“创”的要求。

此外，《著作权法》第 ３ 条第九款中从原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改为了

“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突破了以往作品类型法定的模式，因此可以将 ＮＦＴ 视

为作品的合法类型。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作品的表现形式变

化万千，立法者难以在创设法律时就预测到今后可能出现的作品类型［２９］。 该兜底条款

的使用和前文“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表述一样，大大避免了法律的滞后性弊端，将更多

新类型的作品纳入了《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 综上所述，ＮＦＴ 符合新《著作权法》中作

品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应将其认定为作品，ＮＦＴ 铸造者也相应地享有著作权。
（二）ＮＦＴ 著作权侵权乱象

区块链技术防篡改、可追溯的特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３０］，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如果 ＮＦＴ 上链前就已经产生了侵权现象，其影响

也会随着公链的杠杆效应而被几何倍数地放大。 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其客体大多是

依附于物质载体的［３１］，通过区分知识产权客体和物质载体的概念，把 ＮＦＴ 看作是作品

虚拟化后在区块链上的物质载体，可以得出持有 ＮＦＴ 并不等同于享有原作品知识产权

的结论［３２］。
在 ＮＦＴ 的交易中，不仅涉及其作为商品的财产权属性，也涉及其作为作品的著作权

属性。 ＮＦＴ 购买者在支付对价后产生的法律效果表现为财产权的转移，购买者享有对

该作品的所有权。 如腾讯旗下的 ＮＦＴ 交易平台“幻核”就在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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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购买者的相关信息将作为拥有所有权的凭证写入 ＮＦＴ 数字作品的元数据中。 尽管

区块链上的权属变更记录能够证明购买者的对世性所有，但是购买者并无法实现对作

品原件或复制件的现实占有，ＮＦＴ 仍存在于发行者上传的网络服务器中。 当 ＮＦＴ 的所

有权发生转移后，著作权并不随之转移。 实践中，ＮＦＴ 的著作权通常归属于发行方或铸

造前物理世界中作品的作者。 ＮＦＴ 的收藏和投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行数量。
如知名 ＮＦＴ 交易平台 ＳｕｐｅｒＲａｒｅ 为保证 ＮＦＴ 的稀缺性，在用户协议中指出作者应知悉其

作品被铸造成 ＮＦＴ 并发行，且不再允许就其作品出现再次铸造 ＮＦＴ 的行为。 但是理论

上一个客体可以生成多个 ＮＦＴ 或者在多条公链上进行出售而不构成物权法上的一物二

卖，对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而言判断起来显得颇为棘手，平台规定和实际操作间的冲突可

能会引发后续的著作权纠纷。
《著作权法》第 ２６ 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ＮＦＴ 的

铸造涉及原作品的著作权，理应和原作品著作权人先签订合同。 ＮＦＴ 的铸造者应是原

作品的著作权人或获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但如今较为常见的 ＮＦＴ 著作权侵权行

为包括未经他人许可将他人作品铸造成 ＮＦＴ 或是冒用他人署名铸造 ＮＦＴ 并进行相关交

易，属于《著作权法》第 ５３ 条中明令禁止的未经许可复制、发行以及制作、出售假冒他人

署名的作品。 根据《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第六款规定，发行权的核心特征在于作品原件或

复制件的所有权转让，上述侵权行为无法被纳入发行权的控制范畴。 但是 ＮＦＴ 交易具

备公开在区块链上、通过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的特

征，属于《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第十二款中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仍在《著作权法》的规制

范围内。
如果 ＮＦＴ 的购买者擅自将其用于出租、展览、制作复制品，也可能引发知识产权侵

权纠纷。 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又称首次销售原则，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著

作权法中均有规定，《美国版权法》在这方面的规定被称为是“发行权例外的例外的例

外” ［３３］。 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中对计算机软件作为非主要标的时的出租权作

出了无须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规定，但第 ２０ 条中还规定了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展览权由

所有人享有，和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颇为相似。 由于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并未在《著作

权法》中明确规定［３４］，不能想当然地将其适用于 ＮＦＴ 交易领域，这可能会导致著作权人

和社会公众间的利益冲突［３５］。 ＮＦＴ 的购买者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后续应用

时，要事先征得著作权人同意，才能避免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
　 　 （三）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

著作权法的理论中存在着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划分［３６］。 ＮＦＴ 著作权直接侵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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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指直接违反《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侵权行为人，直接侵权行为包括未经原作品

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将其作品铸造为 ＮＦＴ 并复制、发行、展览等。 对实施了上述行为的侵

权人应适用《民法典》第 １ １６６ 条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只要侵权行为人造成著作权人

的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间接侵权行为则有两层

含义，一是行为帮助和导致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二是行为人由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存

在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一定责任［３７］。 间接侵权主体是指间接为 ＮＦＴ 的铸造或是交

易提供了区块链技术或是服务的平台。 其责任承担宜采用《民法典》第 １ １６５ 条中的过

错责任原则，平台方在未尽到事前审查和风险告知的义务，且存在主观过错时，才应追

究其侵权责任。
在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上应区分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 ＮＦＴ 著作权直接侵权判定

的核心规则是“实质性相似＋接触”，其中“实质性相似”是指创造在后的作品和创造在

先的作品在表达形式或思想内容上存在同一性，“接触”是指侵权人曾接触过享有著作

权的在先作品［３８］。 我国学者认为著作权的侵权认定可以从行为和作品两个维度出发，
侵权人未经授权使用了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侵权作品复制或挪用了享有著作权的作

品［３９］。 如果 ＮＦＴ 的直接侵权不存在《著作权法》第 ２４、２５ 条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情

形，满足“实质性相似＋接触”即构成著作权侵权。 ＮＦＴ 交易平台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
构成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４０］。 在 ＮＦＴ 著作权间接侵权认定上，可以参考司法实务案例

中的做法。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了“中国 ＮＦＴ 侵权第一案”。 法院认为被

告方经营的元宇宙平台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非内容提供者，其平台责任应结合 ＮＦＴ
交易方式、技术特点、平台控制能力、营利模式四方面综合评判。 ＮＦＴ 交易平台在整个

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也具备初步审核的条件，且在每次 ＮＦＴ 数字作品的交易中

获得了一定的抽成收益，应承担较大的注意义务。

三、未来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方案

目前我国对 ＮＦＴ 的规制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不鼓励 ＮＦＴ 的投资和

场外交易，在当今世界并无成功范本可以借鉴的背景下，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无可厚

非。 国内 ＮＦＴ 市场起步较晚且受政策监管影响，与国外 ＮＦＴ 市场在交易模式、技术路

线、用户权利、目标对象等领域都存在差异［４１］。 ２０２０ 年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

次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如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 当前，我国的科技

发明正呈现繁荣之势，虽然 ＮＦＴ 本土化进程中还将面临大量的问题和风险，但是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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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板不许下海”的错误重演，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 要加强 ＮＦＴ 理论层面的

研究和现实层面的应用的结合，继续从多个角度探索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方案。
（一）完善法律规制，设定 ＮＦＴ 强保护体系

ＮＦＴ 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存在本质性的差别，但是底层技术是一致的，都是位于区

块链上的数字资产。 因此，实践中对虚拟货币的规制也能为 ＮＦＴ 的保护方案提供一定

参考。 关于虚拟货币的性质，在我国地方司法实践中曾存在过较大的分歧。 有的司法

判决中肯定了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认为应将其视为自然人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

产。 也有法院认为虚拟货币只是虚拟商品，不具有和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国内对 ＮＦＴ
的监管在弱化其货币属性的同时，更强调其财产属性。 如蚂蚁集团旗下的鲸探和腾讯

公司旗下的幻核就将最初“ＮＦＴ”的叫法一致改为了“数字藏品”。 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不

可避免会对已经形成的法律制度产生影响，在加深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给
现有法律制度带来影响［４２］。 后续应通过法律明确 ＮＦＴ 的属性，划清 ＮＦＴ 与虚拟货币和

金融产品的界限，摆脱传统“物权保护的客体必须是有体物”的观点，将 ＮＦＴ 视为物权保

护的客体。
ＮＦＴ 兼具物权和著作权的属性，应对 ＮＦＴ 的物权属性和著作权属性分别予以保护，

形成 ＮＦＴ 的强保护体系。 在对 ＮＦＴ 物权属性进行规制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在

《民法典》第 １２７ 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细化，将 ＮＦＴ 明确为是虚拟财产的一种进行保

护。 ＮＦＴ 的价值更多体现为一种链上价值，其在区块链上是独特且不可复制的。 以

ＮＦＴ 头像为例，区块链应用场景外的 ＮＦＴ 头像仅具备其图片的属性，可被任意复制和使

用。 因此，对 ＮＦＴ 的法律规制应明确区分链上和链下，ＮＦＴ 铸造者或是持有者无权对链

下的使用行为进行追究。 在对 ＮＦＴ 的著作权属性进行规制时，可以将其置于《著作权

法》和《实施条例》的保护体系中并区分不同的应用场景。
（二）结合 ＣＣ０ 协议，促进著作权流通共享

区块链技术提供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消除中介机构对数据的任何传输或记录。 考

虑到这一点，许多 ＮＦＴ 项目旨在取代倾向于将自身利益置于用户利益之上的集中式系

统。 ＣＣ０ 是知识共享组织（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ＣＣ）推出的一款专门用于放弃著作权，将
作品投入到公有领域的著作权数字授权许可［４３］，此前常用在软件代码的开源共享中。
著作权真正保护的是私人领域，而不是公有领域［４４］。 传统著作权的行使是保留一切权

利（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ＣＣ０ 则表现为截然相反的无权利保留（Ｎｏ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一旦著作权人接受了 ＣＣ０ 协议，即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放弃对其作品享有的一切著作权

及相关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使用。 ＮＦＴ 中存在着“三个分离”，一是铸造完成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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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和数字复制品的分离，二是哈希值在链上映射后 ＮＦＴ 和底层作品的分离，三是 ＮＦＴ
出售后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的分离。 传统著作权领域中著作权人往往会通过授权平台的

方式，由出版机构或是流媒体平台代理和监督作品的著作权流转。 将 ＣＣ０ 和 ＮＦＴ 相结

合，虽然著作权人失去了著作权转让时获得的版税收入，但是一旦交易在链上发生后续

流转，著作权人便可从交易中获取一定比例的稳定分红。 著作权交易流转的记录在区

块链上有迹可循，著作权人亦无须担心侵权现象的发生。 通过 ＣＣ０ 和 ＮＦＴ 结合形成的

开放生态，可以激励更多 ＮＦＴ 持有者进行衍生品二次创作，从而对原 ＮＦＴ 形成正向反

馈，构建起生生不息、循环共赢的能量交换系统。
（三）赋予平台审核义务，建立用户自我监管机制

如今 ＮＦＴ 的发行、交易大多依赖于 ＮＦＴ 交易平台，ＮＦＴ 交易平台是 ＮＦＴ 著作权保

护的重要一环。 ＮＦＴ 交易平台是以用户生产内容（ＵＧＣ）为主的，因此，其注意和管理义

务相对低于以职业生产内容（ＯＧＣ）为主的网站。 ２０１８ 年宣判的“微信小程序侵权第一

案”中，法院判决认为腾讯公司不属于“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无需承担“通知＋移除”的义务下架涉案小程序［４５］。 ＮＦＴ 交易平台和腾

讯公司一样，客观上很难审核平台上流通产品的合法性，提供的服务也不属于信息存储

空间或是搜索链接，具有无差别性和被动性。 ＮＦＴ 交易平台应建立交易前的著作权审

查机制，对上传到平台的 ＮＦＴ 进行初步审查。 为减少用户欺诈现象的发生，平台还应尽

到风险告知义务，对 ＮＦＴ 的出售者和购买者采用实名监管，建立个人资料、交易记录、数
字钱包等信息备份。 由于 ＮＦＴ 和区块链技术紧密结合，平台在明确作品构成著作权侵

权后的事后救济上，可以采取将该侵权 ＮＦＴ 打入黑洞地址的方式将其销毁，达到停止侵

权的效果。 在去中心化的体系中，ＮＦＴ 的交易不可逆，消费者权益缺乏有效保障［４６］。 对

ＮＦＴ 的监管不能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规制，最有效的管理是用户自治。 用户在交易平台

上购买 ＮＦＴ 前，应做好尽职调查工作，明确交易的风险性，事先核实交易相关内容，如，
确认 ＮＦＴ 交易平台的可靠性、ＮＦＴ 作品是否侵犯著作权等，从自身做起努力防范交易风

险。 此外，还可以建立 ＮＦＴ 交易群体间互相监督和在线举报的机制，实现对著作权侵权

现象的快速反应和处理，促进良好市场环境的形成。
（四）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探寻国内保护方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欧盟提出要建立虚拟资产监管法规，为加密资产提供法律定性，ＮＦＴ 的

大部分应用均在其监管范围内。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美国财政部发布提案，拟建立针对 １ 万美元

以上的加密资产交易的金融账户报告机制，未来很有可能用于对 ＮＦＴ 的监管。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表示将在俄罗斯央行注册数字资产发行平台用以发行和管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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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数字金融资产。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尼日利亚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发布了数字资产监管

的新规则，将数字资产归类为受 ＳＥＣ 监管的证券。 虽然世界各国对 ＮＦＴ 监管态度各异，但
也体现出一些共通的趋势，如寻求政府主导权、通过立法将 ＮＦＴ 纳入现有法律框架等［４７］。

为了保护相关发展利益，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学习世界各国 ＮＦＴ 治理经验，总结出

适合我国的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方案。 ２０２２ 年，我国参与的世界上市场规模与覆盖范围最大

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正式实施［４８］，今后我国可以先和

ＲＣＥＰ 缔约国建立初步合作，实现ＮＦＴ 在技术、法律、政策等各领域的良性互动。 合作方案

成熟后再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英国金融监管局提出“监管沙盒”的创新理

念，通过划分一定的沙盒范围，对其中的企业开展小规模试点和全过程监管。 监管沙盒应

用的兴起和区块链治理关系密切［４９］，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由贵阳政府主导落地的我国首个监管

沙盒实践也与区块链金融有关［５０］，实现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监管机制

优化。 今后对 ＮＦＴ 的著作权保护也可以灵活运用监管沙盒计划，通过政府部门间的合作

协调，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展开试点，对 ＮＦＴ 从准入、交易到退出进行全流程规范化的持续

监管，最大化减少风险扩散的同时鼓励 ＮＦＴ 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加强 ＮＦＴ 著作权保护机制研究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应

有之义。 “十三五”规划期间，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５１］，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时期，我国更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运用效益，

增强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进程。 目前来看，ＮＦＴ 不仅未给数字时

代的著作权保护带来可行的新方案，反而为著作权侵权问题提供了滋生的新土壤。 随

着区块链技术的持续更新迭代，在未来 ＮＦＴ 发展进程中，应重点关注 ＮＦＴ 著作权领域问

题，审慎评估 ＮＦＴ 应用风险并做出针对性规制，探索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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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ＦＴ；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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